
110年度臺中市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 

第 3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0年 4 月 27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 時 30分 

貳、 地點：本局行政一館 1樓文二 1-1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本次會議依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建築爭議事件評
審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，由出席委員中互推一人代理會議
主席，經推舉由紀英村委員為會議代理主席。 

肆、 提案評審： 

【案一】提案單位：都計測量工程科 

申請人：張○琇等 9人 

有關本市○○區○○段 164-63、164-70~164-78及 164-
86~164-92 地號等 17 筆地號土地申請現有巷道廢止，

居民陳情爭議一案。 

一、 評審項目：第二類現有巷道廢道爭議 

二、 提案單位說明： 

(一) 本案前業於 109 年度臺中市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

第 7 次會議提案並做成決議如下：有關本案申請廢道
範圍（北側）原有道路寬度，及申請改道部分是否影響

消防車進出救災與異議人所有建物交通出入等問題，

仍請申請人洽業務單位釐清確認，併請雙方賡續協調，

倘仍未達成協議，再行提會審議。 

(二) 本案申請人於 109 年 11 月 11 日重新提出廢道申請，

不另改道並將廢道範圍縮小至 164-71~164-77、164-
86~164-92地號等 14筆土地，經業務單位於 109年 11

月 27日辦理現場會勘後，重新提會審議。 

三、 決議： 

(一) 有關異議人反映開會通知單未送達社區管委會部分，

因業務單位已於會議前電話通知社區管理委員會參加，

並由社區主委率隊到場並陳述意見在案，相關程序已

完成補正。 



(二) 經業務單位 109 年 11 月 27 日邀集消防等單位現場會

勘，已無異議人所述妨礙消防通行問題，本案同意依縮

小後廢道範圍（○○區○○段 164-71 至 164-77 地號

及 164-86至 164-92地號等 14筆土地）廢道。 

伍、 散會（上午 10 時 30分）。 


